
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 113 學年度合作教育活動 

性平月「創意標語」比賽實施計畫 

 

壹、實施目的： 

    一、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於生活學習中，鼓勵學生發揮創意。 

    二、將得獎作品張貼於公佈欄裡，積極宣導性平教育之觀念。 

貳、實施對象：本校七、八年級同學。 

參、實施時間：即日起至 114年 5月 23日（星期五）放學前，將作品送交至輔 

              導組。 

肆、實施方式：請參賽班級導師協助推薦適當人選參加，每班至少 1件，最多 

              5件。 

伍、作品格式：請至輔導室領取海報紙，並於作品背面寫上班級、作者姓名。 

陸、評    審：由校長、輔導主任、輔導教師及美術老師等組成。 

柒、評分標準： 

     一、主題內容（佔 60%）：依「性別平等教育」為主題之相關程度評分。 

     二、構圖技巧（佔 40%）：依參賽作品之表現及手法。 

     三、可採用電腦繪圖方式。 

捌、獎    勵：(分 7年級組、8年級組，共 2組) 

     一、各組第一名，頒獎狀 1張，敘嘉獎 1次及合作社禮券 350元。 

     二、各組第二名，頒獎狀 1張，敘嘉獎 1次及合作社禮券 200元。 

     三、各組第三名，頒獎狀 1張，敘嘉獎 1次及合作社禮券 150元。 

     三、各組第四至六名，頒獎狀 1張，敘嘉獎 1次及合作社禮券 100元。 

     四、各組擇優佳作三名，頒獎狀一張。 

玖、經費來源：擬由合作社支應禮券，共計 2,000元。 

拾、本計畫經 校長奉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
